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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法律政策科  
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(特別職務 ) 
李秀江女士  
 
李女士：  
 

《 2016 年仲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 
  本部正在研究上述條例草案，以便就條例草案在法律及

草擬方面的事宜向議員提供意見。請述明下述事宜。  
 
條例草案第 3 條條例第 5 條  
 
  條例草案第 3 條旨在修訂《仲裁條例》 (第 609 章 )
第 5(2)條，以訂明新訂的第 609 章第 11A 部 (新訂的關於專利的
仲裁程序的條例第 103I 及 103J 條除外 )亦適用於在香港以外地
方進行的仲裁。鑒於專利的有效性及短期專利可否強制執行的

事宜可藉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的仲裁處理，請述明應否對

第 609 章第 5(2)條再作修訂，將擬議的條例第 103I 及 103J 條亦
涵蓋在內。  
 
條例草案第 5 條條例第 103B 條  
 
  擬議的條例第 103B 條載列多個知識產權權利 ("知識
產權 ")的例子 (該等例子並非詳盡無遺 )，藉以對新訂的第 11A 部
提述的 "知識產權 "一詞作出界定。該等並非詳盡無遺的例子中部
分詞語 (例如 "專利 "、 "商標 "、 "版權 "及 "工業知識 "等 )，其涵義
在本港其他條例之中已有明確界定。此外，"機密資料 "一詞用於
不同條例的不同處境時，涵義各有不同 (例子是第 134 章第 49A 條
及第 619 章第 123 條 )。請述明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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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採用列舉並非詳盡無遺的知識產權的例子的立法原意
和理據。所列例子既非詳盡無遺，會否在執行方面造成

更多不明確的情況？本港有否其他法例採用列舉並非

詳盡無遺的例子的方式對知識產權作出界定；  

(b) 以在其他法例中已有明確定義的詞語而言，該等詞語的
明確定義是否適用於條例第 103B 條所列舉的並非詳盡
無遺的例子中相同的詞語；及  

(c) 若 (b)項的答案是適用，為求清晰明確起見，應否在條例
第 103B 條明確訂明？若 (b)項的答案是不適用，請述明
此一草擬方式的立法原意和理據。  

 
條例草案第 5 條條例第 103(D)(6)條  
 
  現時，根據條例第 70 條，參與仲裁的各方只可局限
仲裁庭命令強制履行任何合約的權力。然而，擬議的條例

第 103D(6)條則賦權某項知識產權爭議的各方局限仲裁庭判給
補救或濟助的權力。  
 
  請述明給予某項知識產權爭議的各方更大權力局限

仲裁庭判給補救或濟助的權力的立法原意和理據。  
 

生效日期  
 
  條例草案第 1 條訂明，擬議的第 103J 條如獲得通過，
將自《2016 年專利 (修訂 )條例》 (2016 年第 17 號 )第 123 條開始
實施的日期起實施。請述明當局有否預定《 2016 年專利 (修訂 )
條例》第 123 條於甚麼日期開始生效。  
 
  請於 2016年 12月 15日前以中、英文雙語作覆，謹此致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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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2 月 12 日  


